关于《金普新区促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试行）》
的起草说明

为加快推进金普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推动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参照国内先进地区经验和国家、省、市、区重点产业政策，结合新区实际，制定了《金普新区促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试行）》。现将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金普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正处在向新能源、智能化方向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强化产业引导，助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新区商务局会同大连自贸片区（保税区），结合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二、制定参考依据
本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家、省、市、区重点产业政策。包括：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的通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的通知；
（3）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经济社会若干领域稳增长惠民生政策举措》的通知；
（4）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5）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支持盘活存量土地若干政策》的通知；
（6）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支持产业发展落实产业用地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7） 关于印发《大连市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的通知；
（八）金普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金普新区支持重点产业领域发展人才政策（试行）》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该方案共分为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则涉及方案的背景和目标。
（二）奖励政策是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具体支持举措：
1.鼓励汽车企业提升研发水平。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备案的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种子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以及在汽车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方面获得市级以上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企业给予一定奖励。
2.鼓励汽车产业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增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汽车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后按照不超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3.鼓励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提质升级。对于整车制造企业新引入的乘用车车型，按不同品类给予每个车型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奖励。
4.培育一批汽车产业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对通过搭建并运营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方式培育汽车产业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企业，给予运营公司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奖励。
5.鼓励整车企业稳妥有序开展海外布局。支持企业利用保税物流中心功能开展进出口业务，支持企业在保税物流中心内搭建汽车进出口综合服务平台，分别给予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奖励。
6.鼓励汽车企业盘活利用闲置资源。鼓励企业通过租赁、购买或以兼并重组方式盘活新区内闲置厂房，给予租金、竞买资产或股权投资奖励。
7.培育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对具备一定废旧汽车动力电池处理能力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对纳入工信部汽车动力电池“白名单”的企业给予额外奖励。
8.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国企平台、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投资类项目给予股权投资、金融租赁、厂房建设融资等方面支持。
9.加强人才引培留用。对符合条件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人才提供交通、医疗、住房等保障服务。
10.免费提供周转用人才公寓。根据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投资项目需求，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周转用人才公寓。
11.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可按照“弹性出让”“先租后让”等方式予以供地；推行“标准地”供地，探索实施包容性激励约束机制，支持企业“摘牌即开工、竣工即验收、验收即办证”。
（三）附则，涉及方案的执行标准、生效日期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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